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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海事組織(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 IMO)
法律委員會第111屆會議 重點摘要
1、 會議名稱：法律委員會第111屆會議(Legal Committee 111st session, LEG 111)
舉行日期：2024年4月22日至26日。
2、 會議簡介[footnoteRef:1] [1:  IMO. Legal Committee (LEG), https://www.imo.org/en/MediaCentre/MeetingSummaries/Pages/LEG-Default.aspx ] 

法律委員會(Legal Committee, LEG)處理國際海事組織(IMO)範圍內的任何法律事務。這包括與船舶營運有關的責任和賠償問題，包含損害、污染、乘客索賠和沉船清除。此委員會還處理船員事務，包括船員的公平待遇，以及有關影響航行安全的海上非法活動等問題。
3、 會議重點
1. 成立新的特別工作小組(Task Force)，審查遺棄船員資料庫的建立，其中包括所有程序、政策、財務和技術層面，以解決日益嚴重的船員遺棄事件。
2. 對於公平對待因涉嫌海上犯罪而被拘留之船員的準則定稿；
3. 針對欺詐性登記和欺詐性船舶登記問題，繼續展開船舶登記盡職調查(due diligence)工作；
4. 批准評估修改責任限額之必要性的措施，如收集和通報事故及其造成損害的經驗、評估貨幣價值變化等方法，並將作為LEG通函附則發布；
5. 批准經修訂的《接受保險公司、財務擔保提供者和船東責任保險互保國際集團準則》(Guidelines for accepting insurance companies, financial security providers and the International Group of Protection and Indemnity Associations (P & I Clubs))(CL No.3464)，並將以LEG通函發布；
6. 批准關於《2002年國際海上旅客及其行李運輸雅典公約》(the Athens Convention relating to the Carriage of Passengers and their Luggage by Sea, 2002)的新資訊手冊；
7. 批准LEG權責範圍內有關海上自主水面船舶(Maritime Autonomous Surface Ship, MASS)工作的路徑圖；
8. 促進2010年《國際海上運輸有毒有害物質損害責任和賠償公約議定書》的生效(the Protocol of 2010 to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Liability and Compensation for Damage in Connection with the Carriage of Hazardous and Noxious Substances by Sea, 2010 HNS Protocol)；
9. 持續關注海盜和持械搶劫問題，對於索馬利亞沿海海盜行為再度增加表達關切，並敦促會員國將此事提交聯合國安理會採取適當行動。
4、 會議摘要[footnoteRef:2] [2:  IMO, Marine Environment Protection Committee 81st session (MEPC 81), 18-22 March 2024. https://www.imo.org/en/MediaCentre/MeetingSummaries/Pages/MEPC-81.aspx ] 

本屆委員會共有17個議程項目，會議文件有38份，在會議中成立2個工作小組，分別負責研議公平對待因涉嫌海上犯罪而被拘留之船員、責任和賠償的議程工作。
1. 促進《2010年國際海上運輸有毒有害物質損害責任及賠償公約議定書》(2010 HNS Protocol)的生效(議程3)
委員會對《2010年國際海上運輸有毒有害物質損害責任及賠償公約議定書》 [footnoteRef:3](2010 HNS Protocol)在生效方面取得的進展表示歡迎。委員會注意到2010 HNS議定書只需要再收到4份批准書和所需的捐助貨物，距離達到生效條件已經不遠。 [3:  HNS公約是IMO最後一個生效之涉及責任的主要公約。該公約的關鍵在於確保那些受到船舶所載有毒有害物質(HNS)事故影響的人，能夠訴諸全面的國際責任和賠償制度。有鑑於越來越多化學品和新興燃料透過船舶散裝運輸，公約的重要性日益增長。IOPC Funds Website, The HNS Convention and the 2010 Protocol. https://www.hnsconvention.org/the-convention/ ] 

委員會注意到法國於2023年10月23日交存批准書，斯洛伐克於2023年11月21日交存批准書，從而使締約國數量達到8個，其中5個締約國的總噸位均超過200萬單位。
國際油污賠償基金(The International Oil Pollution Compensation Funds, IOPC Fund)於5月1日至2日在IMO總部舉行關於《國際海上運輸有毒有害物質損害責任及賠償公約》(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Liability and Compensation for Damage in Connection with the Carriage of Hazardous and Noxious Substances by Sea)(HNS公約)的研討會，著重在討論如何對有毒有害物質(Hazardous and Noxious Substances, HNS)報告準則進行必要的改進。
2. 關於公平對待因涉犯罪而被拘留之船員的準則(議程4)
委員會最終確定了關於公平對待因涉嫌犯罪而被拘留之船員的準則。這些準則將適用於船員在船上工作期間因涉嫌犯罪而可能在其國籍以外的司法管轄區被拘留的情形。
其目的是確保船員在政府當局的任何調查和拘留期間得到公平的待遇，並且根據港口國或沿海國的法律，拘留時間不得超過必要的時間。本屆委員會完成的準則內容包含對港口國、船旗國、沿海國、船員國籍國、船東和船員的指導。
最終完成的準則將作為基礎文件提交給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IMO三方聯合工作小組 ，以釐清和解決船員問題和人為因素，並進一步完善。爾後，三方聯合工作小組將把準則提交給LEG和ILO理事機構批准。
委員會亦同意在下一屆會議LEG 112繼續審議建立有關此類資訊的資料庫，以及指定聯絡點的必要性，並邀請各會員國和國際組織提出具體建議。
3. 成立新的特別工作小組審查遺棄船員資料庫(議程4)
當船東未能履行對船員的義務，如及時遣返、支付拖欠的薪資，甚至提供基本必需品，如食品、住宿和醫療保健時，就有可能會發生船員遺棄事件。
委員會注意到，透過ILO/IMO遺棄船員資料庫[footnoteRef:4] 通報的遺棄案件數量急遽上升，其中包括大量尚未解決的案件。2023年通報的142起新案件，而2022年為109起，2021年為95起，2020年為85起。在此之前的2017年至2019年期間，每年通報的案件約為40至55起，而2011年至2016年期間，每年通報的案件約為12至19起。然而，2024年截至4月底已通報100起案件，換言之，將有很大的可能性會超越去年通報的遺棄案件數量紀錄。 [4: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Database on reported incidents of abandonment of seafarers. https://webapps.ilo.org/dyn/seafarers/seafarersbrowse.home ] 

委員會一致認為，及時通報資訊對於解決案件至關重要。船旗國和港口國在查驗船上和港口內被遺棄船員的經濟保障方便發揮著重要作用，並提醒會員國批准並有效執行相關國際文書及其修正案。
委員會成立了一個新的特別工作小組，負責審查和更新(或重新開發)ILO/IMO遺棄船員資料庫，包括所有程序、政策、財務和技術層面。該資料庫創建於2004年，定期更新世界各地被遺棄之船舶和船員的資訊。該系統的升級將提高數據資料的準確性和監測能力，並有助於更快地解決遺棄案件。
特別工作小組將提交一份報告，供ILO/IMO三方聯合工作小組進一步審議。三方聯合工作小組將進行最後審查，隨後向ILO理事機構和LEG提交一份明確的報告，供其批准。更新後的資料庫將為執行LEG 110所通過之《船員遺棄案件處理準則》[footnoteRef:5] (Guidelines on how to deal with seafarer abandonment cases)提供支援。 [5:  LEG 110 通過LEG.6(110)號決議，其中載有港口國和船旗國如何處理船員遺棄案件的準則。該準則旨在解決向ILO通報的遺棄船員案件大幅增加的問題。目標在改善各國之間的協調，包括船旗國、港口國、船員國籍或居住所在國以及招聘和安置服務的國家，以便更快解決遺棄案件，如向船員支付報酬和遣返。https://wwwcdn.imo.org/localresources/en/OurWork/Legal/Documents/Guidelines%20on%20how%20to%20deal%20with%20seafarer%20abandonment%20LEG%20110.pdf ] 

4. 欺詐性登記和欺詐性船舶登記-持續盡職調查工作(議程6)
委員會同意繼續展開工作，解決船舶欺詐性登記和欺詐使用IMO船舶識別碼方案的問題。這包括船旗國管理部門根據其對該國船舶進行適當管控的義務所應採取的措施。
委員會重新設立了「盡職調查和IMO船舶識別碼方案通訊小組」(Correspondence Group on Due Diligence and IMO Identification Number Schemes)，以繼續界定和制訂在懸掛一國國旗的船舶登記過程中應履行的「盡職調查」要素。這涉及IMO獨特的公司和註冊船東識別碼方案中的船舶。通訊小組將在LEG 112上報告進度。
5. 關於制定船舶登記準則或最佳做法之新產出的建議(議程6)
委員會責成「盡職調查」通訊小組在休會期間展開工作，就船舶登記準則或最佳做法的新產出制訂一份提案草案，以供LEG 112審議。
這是繼委員會審查欺詐性登記和欺詐性船舶登記問題研究小組結案報告中提出建議的後續行動。該研究小組是在LEG 109會議上成立，目的是啟動一項全面研究，以解決船舶欺詐性登記和欺詐性登記有關的所有問題，以及預防和打擊這些問題的可能措施。研究小組由世界海事大學(World Maritime University, WMU)、IMO國際海事法律研究所(International Maritime Law Institute, IMLI)和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UNCTAD)組成。
除了制定船舶登記準則或最佳做法外，包括採取嚴格措施阻止欺詐性船舶登記作法外，研究小組的結案報告還建議採取一系列行動。這些行動包括：加強打擊欺詐性船舶登記的現有工具；制定統一的登記程序；解決現存的漏洞；有必要合作和共享資訊；展開宣傳活動；以及改進IMO的全球綜合航運資訊系統(Global Integrated Shipping Information System, GISIS)，尤其是船舶詳細資訊的資料庫[footnoteRef:6] 。委員會同意繼續審議報告中的建議，並重新設立盡職調查和IMO識別碼方案通訊小組，依其指示展開相應工作。 [6:  該資料庫中包含有關個別船舶的資訊(國際海事組織識別碼、船旗等)，並在船舶被判別為「假旗」(false flag)或「受聯合國制裁」時予以說明。] 

6. 批准採取措施評估修訂責任限額的必要性(議程7)
LEG負責處理IMO職權範圍內與船舶造成污染等損害責任和賠償的相關問題。在上屆會議LEG 110重新設立休會期間通訊小組，並向LEG 111提交報告。委員會審議該報告後批准了以下方法，以公開透明的方式評估修改責任限額的必要性：
(1) 收集和報告事故及其造成損害之經驗的方法；
(2) 計算貨幣價值變化的指標和方法。2024年10月召開的MEPC 82將審議解決來自船舶之海洋塑膠垃圾的行動計畫。
這些方法將作為LEG通函附則發布。於此，這項產出的工作已完成。
7. 海盜和持械搶劫船舶(議程8)
委員會注意到自上屆會議(LEG 110)以來，與海盜和持械搶劫船舶有關法律問題的進展。會議討論了有關委員會工作計畫的建議以及解決亞丁灣索馬利亞海盜問題的緊急措施。
委員會指出，海事安全委員會(Maritime Safety Committee, MSC)係IMO討論海事安全問題的主要機構，但法律委員會在審議相關法律問題方面亦發揮其作用。委員會指示在LEG 112上就這些問題提出具體建議，並可能制定新產出。
8. 批准接受保險公司和證書的修訂準則(議程9)
委員會批准經修訂的《接受保險公司、財務擔保提供者和船東責任保險互保國際集團準則》(Guidelines for accepting insurance companies, financial security providers and the International Group of Protection and Indemnity Associations (P & I Clubs))(CL No.3464)。更新後的準則將透過LEG通函發布。
這些準則的目的是為涉及責任問題的公約締約國提供指導，以接受保險公司和來自保險公司、財務擔保提供者、船東責任保險互保國際集團和國際集團以外的保賠協會的證書或類似文件。相關的公約包括：
(1) 經修訂的1992年《油污損害民事責任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Civil Liability for Oil Pollution Damage, CLC)；
(2) 2001年《燃油污染損害民事責任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Civil Liability for Bunker Oil Pollution Damage)；
(3) 2007年《奈洛比國際船舶殘骸清除公約》(Nairobi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he Removal of Wrecks)(2007 Nairobi WRC)；
(4) 1996年《國際海上運輸有毒有害物質損害責任及賠償公約及其2010年議定書》(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Liability and Compensation for Damage in Connection with the Carriage of Hazardous and Noxious Substances by Sea, as amended by the Protocol of 2010 to the Convention)(2010 HNS Convention)。
修訂後的準則包括一個定義列表和一個新章節是關於「接受保險證書的標準」。接受保險公司和保險證書的標準和文件也進行了相應修改和擴充。
9. 批准雅典公約(Athens Convention)的資訊手冊(議程9)
委員會批准了關於《2002年國際海上旅客及其行李運輸雅典公約》(the Athens Convention relating to the Carriage of Passengers and their Luggage by Sea, 2002) 的資訊手冊文本。這本手冊旨在為索賠人提供指南，幫助其根據議定書就海上運輸期間旅客死亡或人身傷害、行李或車輛遺失或損壞提出索賠。該手冊將在IMO網站上公布，IMO秘書處將視需要定期更新。
10. 海上自主水面船舶(Maritime Autonomous Surface Ship, MASS) 路徑圖(議程10)
委員會批准了一份路徑圖，以解決與海上自主水面船舶(MASS)相關的法律問題。
根據路徑圖，委員會預計將：
(1) LEG 112(2025年春季)：評估最終確定的非強制性MASS章程，並根據MASS聯合工作小組、海事安全委員會(MSC)和便利運輸委員會(Facilitation Committee, FAL)的成果，審議是否需要對LEG職權範圍內的條約進行修訂或解釋，並且審議關於制定MASS文書實施準則的建議；
(2) LEG 113(2026年春季)：評估已批准的強制性MASS章程，並考慮是否需要對LEG職權範圍內的條約進行修訂或解釋；
(3) LEG 114(2027年春季)：通過或批准LEG職權範圍內的條約修正案或解釋。
委員會批准了MSC-LEG-FAL MASS聯合工作小組的報告，該工作小組於2023年4月舉行其第2屆會議。委員會支持聯合工作小組報告中概述的活動，同意與MASS船長(master)、MASS船員(crew)和遠端操控中心(Remote Operations Centre, ROC)之作用和職責有關的關鍵要素，其中MASS聯合工作小組同意：
(1) 無論以何種方式運行，也無論自主程度為何，都應由一名人類船長負責；
(2) 船長不一定要在船上，這取決於該MASS所使用的技術和船上是否有人；
(3) 無論運行方式或自主程度或水準如何，MASS的船長都應具備在必要時進行干預的手段；
(4) 在任何時候，只應由一名船長負責一艘MASS，但在某些情況下，在一段航程中，可由幾名船長負責一艘MASS；
(5) 需要詳細討論一名船長在何種情況下可以同時負責幾條航線。
MASS聯合工作小組第3屆會議將於2024年5月8日至10日舉行 。
5、 其他
本屆會議共成立2個工作小組(Working Group, WG)，分別為：
1. WG 1 Fair treatment of seafarers detained on suspicion of committing maritime crimes 工作小組一：公平對待因涉嫌海上犯罪而被拘留的船員工作小組；
2. WG 2 Liability and compensation 
工作小組二：責任和賠償工作小組。
6、 下次會議期程
LEG 112預計將於2025年春季舉行。
7、 延伸參考資料
1. [bookmark: OLE_LINK10][bookmark: OLE_LINK11]IMO, Legal Committee, 111th session (LEG 111), 22-26 April 2024. https://www.imo.org/en/MediaCentre/MeetingSummaries/Pages/LEG-111th-session.aspx 
2. InterManager, IMO meeting LEG 111 – summary report. https://www.intermanager.org/2024/04/imo-meeting-leg-111-summary-report/ 
3. 上海海事大學國際海事(中國)研究中心，〈IMO法律委員會第111次會議(LEG 111)議題介紹〉。https://cimrc.shmtu.edu.cn/2024/0425/c5091a231666/page.htm 

2

image1.png
A SRR XS BEREEERARVUR PO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Marltlme Convention Studies




